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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協助僑生來校之學習及生活能順利進行，依據教育部台僑字第 0960197657C 號令

頒「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要點」訂定南華大學僑生輔導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僑生，指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六年以上，並取得僑居

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其規定依教育部臺參字第

1000011950C 號令「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服務輔導項目： 

一、新進僑生入學服務：報到、住宿安排、個人基本資料建立、辦理居留證。 

二、僑生傷病醫療保險辦理：繳費、投保、保險證核發、補發、急診自行就醫退費。 

三、協助僑生辦理出入境：協助辦理寒暑假出入境證、特殊事故緊急出入境證。 

四、協助僑生工讀申請：僑生工讀申請、僑生工作許可證申請與換發。 

五、僑生學業困難問題之輔導事項。 

六、聯誼活動：辦理僑生座談會，協助僑生參與校內、外各項社團活動等。 

七、個案輔導、緊急事件處理及各項諮詢服務。 

八、清寒僑生助學金之公告、審核、申請、發放及報部核銷。 

九、僑生獎助學金與僑生工讀金之申請與推薦。 

十、其他與僑生有關事項。 

第四條  輔導實施原則： 

一、本校擔任僑生之授課老師應依據僑生個人之智能、性向、興趣與專長，因材施

教，因勢利導以發展其專長。 

二、本校僑生之學業及生活輔導，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按一般學生之有關規定辦

理。 

三、本校教學與行政單位應儘量輔導僑生與國內生打成一片，使體認國內社會生活

情況與固有優良道德，教職員工應充分運用愛心、耐心，協助僑生實際問題之

解決，並加強其學業輔導。 

四、本校負責僑生輔導之有關人員應密切配合，協同辦理僑生輔導工作。 

五、本校負責僑生業務人員應與僑務主管機關等單位保持密切聯繫，為僑生安排各

種社團活動，增進有關福利。 

六、廣泛蒐集僑生個人資料，建立完整之個人紀錄。 

七、本校出版刊物，視情況盡量寄發畢業僑生。 

第五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第六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